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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滨海新区组织发放 2025 年“购滨城·促
消费”消费券工作安排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贯彻落实国务院、市政府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和提振消

费决策部署，按照区委、区政府工作要求，为保持经济积极

向上、稳定向好发展态势，持续活跃滨城消费市场，营造欢

乐祥和的节庆氛围，利用春节、五一、中秋、国庆等传统节

假日，新区组织开展 2025 年“购滨城·促消费”消费券发

放活动。

一、消费券种类

“购滨城·促消费”消费券分为汽车消费券、餐饮消费

券、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消费券、文旅消费券。

二、发放对象

本方案所指消费券是指政府通过线上平台组织发放的

电子消费抵扣券，用于引导消费者到线下实体商家消费。所

有在津人员（包括外地来津人员）均可申领使用，支持到店

消费。

三、适用范围

（一）汽车消费券

1.适用场景：滨海新区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登记、经营、

纳税、具有汽车品牌经销商授权书、能够开具《机动车销售

统一发票》的汽车销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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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人群：以个人名义购置七座（含）以下家用新车

的消费者使用。

（二）餐饮消费券

1.适用场景：滨海新区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的实体餐饮

商户。

2.适用人群：个人消费者在实体餐饮商户线下到店消费

使用。

（三）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消费券

1.适用场景：参与天津市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

购新补贴活动且注册地在滨海新区的商家。

2.适用人群：符合天津市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

购新补贴要求，且在注册地为滨海新区的商家购买上述产品

的消费者。

（四）文旅消费券

1.适用场景：滨海新区行政区域内邮轮旅游相关企业和

具有资质的旅游服务机构、景区、住宿企业等经营单位。

2.适用人群：个人消费者在适用场景内消费使用。

四、发放时间

2025 年 1 月至 2025 年 12 月分期发放。

五、发放额度

（一）总额度

消费券发放总额度 1 亿元。其中，区本级发放 3000 万

元，各开发区发放 7000 万元（经开区发放 2000 万元、保税

区发放 2000 万元、高新区发放 2000 万元、中新生态城发放



3

500 万元、东疆综合保税区发放 500 万元）。

（二）品类额度

区本级发放 3000 万元消费券，其中，汽车消费券 1000

万元，餐饮消费券 600 万元，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

消费券 400 万元，文旅消费券 1000 万元。各开发区消费券

品类额度匹配自行决定。

六、发放方式

（一）消费券发放平台

本年度消费券发放平台经公平竞争程序确定。

（二）消费券发放方式

区本级发放的消费券由区商促局和区文旅局委托经公

平竞争程序确定的平台发放，消费券可在前述适用场景内使

用，区财政在活动前将资金提前打入各发放平台消费券活动

专用账户。

（三）消费券资金安排

消费券所需资金由区财政和各开发区财政分别承担。区

本级发券资金由区财政承担，从新区高质量发展资金中安排

（如前期市财政局暂未下达高质量发展资金，则由区级资金

先行拨付，待高质量资金下达之后进行调整）；各开发区发

券资金由各开发区财政承担。各开发区可自主选择发放平

台，结合辖区实际，制定具体消费券发放活动方案并组织实

施。

七、补贴标准

区本级发放的各类消费券在滨海新区全域范围内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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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一致。各开发区可根据辖区实际，参照区本级补贴标准

制定本区消费券发放具体补贴标准。

（一）汽车消费券

按消费者购车金额（购车发票价税合计金额，下同）给

予不同金额补贴。

购车金额在 5 万元（含）—10 万元（不含）的补贴 1000

元/辆，购车金额在 10 万元（含）—20 万元（不含）的补贴

1500 元/辆，购车金额在 20 万元（含）—30 万元（不含）

的补贴 2500 元/辆，购车金额在 30 万元（含）以上的补贴

3500 元/辆。

（二）餐饮消费券

10 元券（满 40 元减 10 元）、20 元券（满 80 元减 20

元）、30 元券（满 120 元减 30 元）、50 元券（满 200 元减

50 元）、80 元券（满 300 元减 80 元）。

（三）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消费券

符合天津市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购新补贴要

求，且在注册地为滨海新区的商家购买上述产品的消费者，

每人每件产品在享受国补基础上，额外享受新区 100 元消费

券补贴。

（四）文旅消费券

1.邮轮旅游消费券。300 元券（满 2000 元减 300 元）、

400 元券（满 4000 元减 400 元）、500 元券（满 5000 元减

500 元）。

2.景区门票消费券。10 元券（满 40 元减 10 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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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券（满 80 元减 20 元）、30 元券（满 120 元减 30 元）、

50 元券（满 200 元减 50 元）、80 元券（满 300 元减 80 元）。

3.住宿消费券。30 元券（满 120 元减 30 元）、60 元券

（满 200 元减 60 元）、80 元券（满 300 元减 80 元）。

八、参与方式

（一）汽车消费券

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活动参与企业购买新车后，按

照经公平竞争程序确定的消费券发放平台要求，自行上传身

份证、行驶证（车辆需为天津号牌）、机动车登记证书、《机

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银行卡信息等相关材料，平台审核通

过后补贴资金以转账方式发放到符合补贴条件的个人消费

者银行账户。

（二）餐饮消费券

活动期间，消费者在消费券发放平台专区页面申领消费

券，并在消费券适用场景和有效期内使用。

（三）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消费券

活动期间，对于在消费券适用场景内购买手机、平板、

智能手表（手环）的消费者，在付款时除享受国补政策外，

每人每件产品额外享受 100 元立减补贴，按照消费时间，先

到先得，发完即止。

（四）文旅消费券

活动期间，消费者在消费券发放平台专区页面申领消费

券并在适用场景和有效期内使用，或通过消费券发放平台支付

立减方式享受补贴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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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本级消费券和各开发区消费券不能叠加使用，具体活

动规则以消费券发放平台发布的活动规则为准。

九、工作分工

（一）区商促局和区文旅局负责新区消费券发放活动方

案制定和组织实施，各开发区负责本辖区消费券活动方案制

定和组织实施。

（二）区财政局、各开发区财政局负责安排消费券资金。

（三）区市场监管局负责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依法查

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传、变相加价等违法行为。

（四）区公安局负责查处消费券违规套现等违法行为。

（五）各开发区、各街镇负责统计辖区内符合消费券适

用场景的企业、个体工商户信息并汇总报送至区商促局和区

文旅局。

（六）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协助区商促局、区文旅局和

各开发区组织媒体对新区和各开发区消费券发放活动进行广

泛宣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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